
 

大埔區議會文件  TT 8/2026 號  
供 2026 年 1 月 8 日  

交通運輸委員會會議用  
 

 
 

運輸署及香港警務處—報告大埔區內增加車輛泊位情況  
及違例泊車、車輛噪音、非法賽車的執法情況  

 
目的  
 
 本文件旨在報告運輸署及香港警務處在大埔區內增加車輛泊位情況及針

對違例泊車、車輛噪音、非法賽車的執法情況。  
 
背景  
 
2. 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運輸署就增加區內泊車位推行的各項措施及進展

情況，以及就違例泊車問題採取的交通措施載列於附件一；警務署對區內違例車

輛採取執法行動數字，以及有關大埔區內車輛噪音問題及非法賽車的執法情況載

列於附件二。  
 
 
報告  
 
3.  請各委員備悉上述報告。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2025 年 12 月  



附件一 
 

大埔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  

 
運輸署就委員會文件第 8/2026 號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恆常討論事項」的書面回應  
 

就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恆常討論事項，本署的回覆如下。  
 

(一) 要求於區內增加車輛泊位 

政府目前提供泊車位的政策是盡量優先考慮及配合商用車輛的泊車需求。在優先考

慮商業車輛泊車需要及公共交通為本的政策前提下，政府仍會在整體發展容許之下提供

適量的私家車泊位，但同時不希望誘使原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轉用私家車，而令

道路更加擠塞。 
 
政府正推行增加泊車位的各項措施及進展如下: 
 
1) 在不影響道路安全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情況下，運輸署會在適當地點加設路旁咪

錶泊位及電單車泊位。規劃中的路旁泊車位表列如下: 

編號 位置 種類 進展 
1 頌雅路近亨榮樓 電單車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1 季開展。 

2 寶雅路近太和站 電單車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3 季開展。 

3 東昌街近東昌街

體育館 
晚間旅遊巴停泊位 已於 2025 年第 4 季完成。 

4 汀太路近大埔體

育館 
晚間旅遊巴停泊位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1 季開展。 

5 安埔路近富善邨 晚間旅遊巴停泊位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1 季開展。 

6 大順街 私家車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2 季開展。 

7 運頭坊停車場 私家車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2 季開展。 

8 錦石新村停車場 殘疾人士停車位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3 季開展。 

9 運頭坊停車場 私家車及電單車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7 年第

3 季開展。 

10 大發街近完善路 晚間旅遊巴停泊位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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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種類 進展 
3 季開展。 

11 大盛街近大昌街 晚間旅遊巴停泊位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3 季開展。 

12 大貴街近大昌街 晚間旅遊巴停泊位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3 季開展。 

13 優景里 晚間中型及重型貨車

停泊位 
路政署預計有關工程可於 2026 年第

4 季開展。 

 
2) 與相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尋找未有長遠發展用途而暫時閒置的合適政府土地，

作為短期租約停車場。現時區內共有 10 幅未有長遠發展用途的政府土地用作臨

時收費公眾停車場，合共提供約 1,522 個泊車位。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運作中的

短期租約停車場泊車位數目如下: 

短期租約 位置 私家車 貨車 小型 
巴士 

電單車 

TP 712 第26區大成街 60 32 - 13 
STTTP0007 科城路 自動泊車位: 

52 
傳統泊車位: 

約200 
泊車位總數: 

約252 

- - - 

TP 1778 達運道荔枝山 72 - - - 
STTTP0038 第6區馬窩路 235 27 - 19 

TP 1811 第17區汀角路 103 - - 10 
STTTP0027 錦山村石鼓壟停

車場旁空地 
44 - - 2 

STTTP0040 
 

安邦路 203 11 - 7 

STTTP0047 大華街 151 31 - - 
STTTP0107 創新路 167 - - - 
STTTP0110 第6區馬窩路與馬

聰路交界處 
57 17 - 9 

總泊車位數

目 
 1,344 118 - 60 

 



- 3 - 
 

政府會按照「一地多用」的原則，在合適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及公共休

憩用地發展項目中，研究加設公眾泊車位。現時在大埔區內興建或規劃中的公眾

泊車位如下: 

 
• 「大埔第33區足球暨欖球場及公眾停車場」：運輸署在2018年11月8日的

委員會會議建議在此工程計劃增設地下公眾停車場，提供約400個泊車位，

包括私家車、輕型貨車、巴士/旅遊巴、中型/重型貨車及電單車位。相關政

府部門正進行工程計劃的概念設計，並計劃就工程計劃的概念設計諮詢大

埔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的意見。 
• 「大埔第6區體育館」：項目在2023年第一季已完成工程項目的技術可行

性研究，現正就有關工程進行初步規劃。視乎初步規劃的結果，「大埔第

6區體育館、福利設施及公眾停車場」項目初步計劃在公眾停車場內提供

約160個公眾泊車位，包括私家車、中型/重型貨車、小巴、輕型貨車、旅

遊巴及電單車位。當中私家車泊位推行自動泊車系統，務求更有效地運用

私家車泊位空間。相關政府部門會繼續按工務工程的既定程序推展項目，

並會適時就工程計劃的設計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我們亦會與政府各部門合作，按需要於有發展機遇時，研究在區內政府新發展項目

及重建項目設置公眾停車場的可行性。 
 
 

(二) 關注大埔區違例泊車問題 

違例泊車 
 

一般情況下，任何時候有車輛違例停泊而造成交通阻塞，我們認為要求警務處加強

執法更為有效。 
 
然而，於個別位置，當違例泊車會對道路使用者構成安全威脅，我們會採取相應措

施以改善有關情況，包括: 
1. 於路口及行人過路處兩旁劃上雙黃線禁止車輛於有關路段上進行上落客貨活

動，以改善視線受阻的情況。 
2. 於行人路安裝護柱，以防止車輛駛上行人路影響行人安全。 

 
運輸署  
2026 年 1 月  



附件二 
        

警務署就委員會文件第  8/2026  號  
「交通運輸委員會恆常討論事項」的書面回應  

 

關注大埔 區違例泊車問題  

 

大埔警區一直依據重點交通執法項目政策，對違例事項採取嚴厲執法行動，以改變道路

使用者引致交通意外或阻塞交通的不負責任行為。警方會採取多機構合作模式，與有關持份者

包括各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及市民一同確保每名道路使用者都安全。 

 

2 .     查詢有關大埔警方對違例車輛採取執法行動數字報告如下： 

   

年份/月份 
定額罰款通知書相關數字  

大埔分區 大埔警區 

2024 / 12 月 8,973 張  19,997 張  

2025 / 01 月 7,573 張  16,696 張  

2025 / 2 月 6,275 張  14,331 張  

2025 / 3 月 7,172 張  15,858 張  

2025 / 4 月 6,295 張  14,325 張  

2025 / 5 月 6,603 張  14,651 張  

2025 / 6 月 5,470 張  13,184 張  

2025 / 7 月 5,606 張  13,563 張  

2025 / 8 月 4,655 張  11,562 張  

2025 / 9 月 2,900 張  9,918 張  

2025 / 10 月 2,842 張  9,925 張  

2025 / 11 月 2,575 張  8,550 張  

 

 

警務處 

202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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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埔區內車輛噪音問題及非法賽車的執法情況 

 

大埔警區(包括新界北交通執行管制隊)一直依據重點執法項目政策執行交通法例，

對違例人士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以確保道路暢通及道路使用者之安全。警方會按大埔區的

地理環境、交通情況和行動需要，配合採取相應的反罪案巡邏、設置路障及進行執法行動；

包括：反罪惡行動、反危險駕駛行動、反超速駕駛行動、隨機呼氣測試行動、汽車檢驗行動

截查改裝及殘缺車輛等。 

 

2.  查詢有關新界北交通執法行動數字( 2025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1 月 ) 
行動 結果 

隨機呼氣測試行動 :  171 次 
預檢呼氣測試人數：3,981 人 

拘捕數字： 4 宗 

 

反毒駕行動 / 反危險駕駛行動 ： 

171 次 / 15 次 

接受快速口腔液測試人數：50 人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刑事訴訟條例) ：62 張 

拘捕數字： 0 宗 /  0 宗 

 

反超速駕駛行動 :  132 次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刑事訴訟條例) ：4,016 張 

拘捕數字： 0 宗 

 

反非法賽車行動 / 

車輛檢驗行動： 15 次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刑事訴訟條例) ：62 張 

拘捕數字： 5 宗 

發出車輛殘缺通知書  ：10 宗 

車輛檢驗 (即場拖往驗車中心)： 12 宗 

 

警務處 

202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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